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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工晋升管理规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月 日发布（ ）人字第  号

第一条  为了提高员工的业务知识及技能，选拔优秀人才，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，特制定本晋升管理办法。

第二条  晋升较高职位依据以下因素：

1．具备较高职位的技能；
2．相关工作经验和资历；

3．在职工作表现与操行；

4．完成职位所需要的有关训练课程；

5．具备较好的适应性和潜力。

第三条  根据员工日常工作中的德、能、勤、绩，选择晋升员

1.德，是指是指员工的政治思想觉悟，是否以公司利益为重，兢兢业业做好本职工作。

2.能，是指员工的工作能力，考核员工在组织协调、完成工作方面的能力。

3.勤，是指勤奋，考核员工是否努力工作。

4.绩，是指工作成果，是否有成效。

第四条   职位空缺时，首先考虑内部人员，在没有合适人选时，考虑外部招聘。

外部招聘的条件，由人力资源部会同用人部门共同商定。

第五条 员工晋升分定期和不定期两种形式。

每年××月，根据考核评分办法（另行规定），同意实施员工晋升计划。

在年度工作中，对有特殊贡献、表现优异的员工，根据部门经理推荐，可以随时予以提升。

试用人员成绩卓越者，有试用单位推荐晋升。

第六条 人力资源部依据考核资料，协调各部门主管提出的今生建议名单，呈请总管总经理核定。不定期提升者，另行规定。

凡经核定的晋升人员，人力资源部以人事通报形式发布，晋升者则以书面形式个别通知。

第七条 晋升核定权限为：各部门主管、由总经理以上人员提议并呈董事长核定；各部门主管以下各级人员、由各单位主管提议，呈总经理核定；普通员工有各级主管核定，报总经理复核，并通知财务部与人力资源部。

第八条 员工接到调职通知后，应在指定日期内办妥移交手续，就任新职。

第九条 员工接到调离通知后，应在指定日期内办妥移交手续，就任新职。

第十条 员工年度内受处罚未抵消者，次年不能晋升职位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于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